
刘彩梅、黄孟和、谢涛：
本院受理原告新乐市农村

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
你三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
理终结。因你三人下落不明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19）冀
0184 民初 2788 号民事判决书，
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
本院行政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
新乐市人民法院

王雪峰、冯书敏、王亚婕：
申请人陈二峰、刘晓普、王

建恒、牛文亮、王京海于 2019
年 12 月 24 日向本院递交诉前
保全财产申请书,因借款一事
申请冻结你们三人银行存款
130 万元或查封同等价值的财
产，并以阳光财产保险有限公
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投保的责
任 限 额 1300000 元 提 供 担 保 。
本院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作出
（2019）冀 0111 民初财保 42 号
裁定书，查封了冯书敏位于石
家庄市栾城区惠源路福盛家园
小区 5 号楼 1 单元 701 室房产
一套，查封期限自 2019 年 12 月
25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4 日止；
查封了王亚婕位于石家庄市栾
城区惠源路福盛家园小区 5 号
楼 1 单元 702 室房产一套，查封
期 限 自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至
2022 年 12 月 24 日止。现依法
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11
民 初 财 保 42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。
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
领取民事裁定书，逾期视为送
达。

联系方式：民一庭；电话：
0311－88666998。

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

石家庄绿竹建筑装饰工程有限
公司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乔志刚诉
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，已
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（2019）冀 0111 民 初 1160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送达之日
起 60 日内，来本院领取民事判
决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
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

韩江、刘伟：
本院受理的原告纪亚敏诉

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（2019）冀 0111 民 初 1747 号 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送达之日起
60 日内，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

宋学广:
本院受理原告阳原县揣骨

疃镇皮毛商会诉宋学广、赵红
段丽、张向兵、白俊花追偿权
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举 证 通 知 书 、司 法 公 开 告 知
书、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、诉
讼权利义务告知书、廉政监督
卡、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。
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，即视
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
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
日和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
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(遇法定
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第四审判
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

阳原县人民法院

刘振强：
本会受理的海兴超越建材

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
案，已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（2019）沧仲裁海字第
0027 号裁决书，自公告发出之
日起 60 日内到沧州仲裁委员
会海兴办事处（地址：海兴县
公安局交警大队院内，联系电
话：18333014666）领取裁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沧州仲裁委员会

郝 志 强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084831，特此声明。

许 志 刚 不 慎 将 警 察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27455，特此声明。

陈龙不慎将警官证丢失，
警号为 010095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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